附件1：

2021省科技专项资金（“大专项+任务清单”）和市科技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一、科技创新战略专项

专题一：重大科技创新与引进重大科技创新资源项目
通过对前沿技术应用研究，突破产业、行业的共性关键技术，解决我市产业 “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产业向多元、高端和新型化发展。

（一）专题内容

1.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支持高端合金材料、高功率激光、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海上风电技术与装备、军民融合产品等的应用研究与成果推广。

高端合金材料研究方向应适合我市产业使用需要，能在本地产业化。重点支持高纯净金属/合金粉末制备、高氮不锈钢粉末制备、粉末冶金工模具钢/不锈钢制备、低成本不锈钢绿色制造关键技术和高Al轻质钢制造关键技术（冶炼、轧制、热处理）、马氏体不锈钢、镍基合金锻压与热处理关键技术等方向。

海上风电技术与装备重点支持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关键技术、海上风电场建设工程技术、建成集基础技术研究、风电装备设计制造、机组模型评估、海上环境及水文气象综合测量等应用。

高功率激光应用技术侧重在刀剪行业、海上风电行业应用，解决热处理技术、刀剪表面改性技术、增材制造、模具加工、制造装备等方面的应用。

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偏重于刀剪生产智能装备技术开发；军民融合项目需与军工研究单位合作，研究制造用于部队、民用产品。

2.引进重大科技创新资源项目。支持我市围绕重点科技工作、优势特色产业引进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项目和人才等创新资源，加快补齐我市科技创新短板，着力增强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必须具有与研究项目相当的工作基础、行业背景和科研团队，有完成项目所需的资金、协调、管理等综合能力。原则上，企业不能单独申报，需与高校、科研院所和各级实验室联合申报。企业必须建有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科研机构或已引进科研创新团队。

（2）项目负责人应属于项目申报单位或合作单位，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应具有完成该项目所需的相关专业基础知识、科学研究或产业化经历及组织协调能力。

（3）项目申报书上的技术经济指标明确客观，经费预算合理。

（4）项目完成申请发明专利2项(含2项)以上，技术水平及生产工艺等必须达到省内先进水平以上。实验室等科研单位承担的项目完成后应能实现产业化；企业承担的项目完成后年新增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项目实施周期2-3年。

（三）联系方式

1.各级实验室单独申报，企业与实验室联合申报的项目报市科技局社会发展与实验室科，陈冠军、姚彬彬，电话： 2830105。

2.高校、科研院所单独申报，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申报的项目报市科技局产学研与农业科技科， 陈成鹏、何国华，电话： 2830106 。

专题二：推进高新区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项目

加快高新区改革创新发展，提升高新区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功能，全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通过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打造标杆企业，加大力度培育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推动科技型企业量质双提升。
（一）专题内容

重点围绕五金刀剪、先进制造、新材料、环境与资源、新能源与高效节能、人工智能和5G通信等研究领域，支持和鼓励合金材料、智能装备、高端工模具、海上风能利用、海上工程装备、海农产品深加工等关键技术领域，能形成高新技术成果、产品。

（二）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必须具有与研究项目相当的工作基础、行业背景和科研团队，有完成项目所需的资金、协调、管理等综合能力。企业必须建有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科研机构或已引进科研创新团队。

（2）项目负责人属于项目申报单位或合作单位，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具有完成该项目所需的相关专业基础知识、科学研究或产业化经历及组织协调能力。

（3）项目申报书上的技术经济指标明确客观，经费预算合理。

（4）企业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企业上年末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有完成项目所需的资金能力。

（5）项目应符合国家、省、市产业政策发展方向，技术水平高，创新性强，能在制造工艺改进、材料替代应用、产品性能提高、技术服务模式推广等方面有较大提升，无知识产权纠纷，且尚未形成有效产品销售，仍处于研究开发阶段。项目实施周期1-2年。

（三）联系方式

1.企业与实验室联合申报的项目报市科技局社会发展与实验室科，陈冠军、姚彬彬，电话：2830105。

2.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申报的项目报市科技局产学研与农业科技科， 陈成鹏、何国华，电话：2830106 。

3.企业单独申报项目报市科技局高新科，黄竞，电话：3418428。

专题三：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及区域创新能力提升项目
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强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实现科技型中小企业群体量质双提升。

（一）专题内容

支持我市中小企业在五金刀剪、新材料应用、先进制造、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智能装备等方面开展创新。鼓励企业引进高校、科研院所的成熟高新技术及创新成果在我市转化及应用，促进我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围绕区域优势特色产业推动孵化育成体系建设，加强科技金融与实体经济结合，不断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二）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必须具有与研究项目相当的工作基础、行业背景和科研团队，有完成项目所需的资金、协调、管理等综合能力。企业必须建有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科研机构或已引进科研创新团队。

（2）项目负责人属于项目申报单位或合作单位，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应具有完成该项目所需的相关专业基础知识、科学研究或产业化经历及组织协调能力。

（3）项目申报书上的技术经济指标明确客观，经费预算合理。

（4）企业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企业上年末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有完成项目所需的资金能力。

（5）项目应符合国家、省、市产业政策发展方向，技术水平高，创新性强，能在制造工艺改进、材料替代应用、产品性能提高、技术服务模式推广等方面有较大提升，无知识产权纠纷，且尚未形成有效产品销售，仍处于研究开发阶段。项目实施周期1-2年。

（6）申报成果转化项目的企业必须与省内外高校或科研院所等联合开展研究，并签有责权利明确的项目合作协议, 分工和进度明确，经费预算合理，知识产权归属清晰。

（三）联系方式

1.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申报的项目报市科技局产学研与农业科技科， 陈成鹏、何国华，电话：2830106 。

2.企业单独申报创新项目、成果转化项目报市科技局高新科，黄竞，电话：3418428。

二、乡村振兴战略专项

专题四：支持引入创新资源提升地市创新能力项目
围绕优势特色产业引进科技创新平台和项目等创新资源，增强地方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专题内容

本专项主要围绕我市发展需求，通过引进科技创新资源在我市成果转化、产业化，开展科技创新，解决我市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推动高校院所、企事业单位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帮助广大乡村地区开展科技助农项目。提升我市创新能力，推动我市产业向高端化和新型化发展。

（二）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必须具有与研究项目相当的工作基础、行业背景和科研团队，有完成项目所需的资金、协调、管理等综合能力。企业必须建有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科研机构或已引进科研创新团队。

（2）项目负责人属于项目申报单位或合作单位，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负责人应具有完成该项目所需的相关专业基础知识、科学研究或产业化经历及组织协调能力。

（3）项目申报书上的技术经济指标明确客观，经费预算合理。

（4）企业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企业上年末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有完成项目所需的资金能力。

（5）申报单位与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等联合开展项目、成果转化项目要签有责权利明确的项目合作协议, 分工和进度明确，经费预算合理，知识产权归属清晰，具有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特点。

（6）项目实施周期1-2年。

（三）联系方式

项目报市科技局产学研与农业科技科， 陈成鹏、何国华，电话：2830106 。

专题五、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和社会发展领域适用技术推广应用
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强科技研发，围绕绿色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等社会发展领域部署科技攻关项目，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技术的应用覆盖面。
（一）专题内容 

围绕社会发展、医疗卫生、海洋、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科技工作，推动食品药品安全、自然灾害虫害防治、消防和安全生产、危险化学品和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等先进适用技术在我市的推广应用，支持围绕现代种业、农海产品深加工、种质资源保护、优质海水种苗繁殖及生态保护修复等方向开展技术研发及示范推广、应用。项目要求创新性强，具有明显的示范推广效益。

（二）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必须具有与研究项目相当的工作基础、行业背景和科研团队，有完成项目所需的资金、协调、管理等综合能力。

（2）项目负责人属于项目申报单位或合作单位，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负责人应具有完成该项目所需的相关专业基础知识、科学研究或产业化经历及组织协调能力。

（3）项目申报书上的技术经济指标明确客观，经费预算合理。

（4）企业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企业上年末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有完成项目所需的资金能力。

（5）项目实施周期1-2年。

（三）联系方式

1.医疗卫生、海洋、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自然灾害防治、消防和安全生产、危险化学品和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等社会发展领域项目报市科技局社会发展与实验室，陈冠军、姚彬彬，电话：2830105。

2.农村农业以及产学研项目报产学研与农村科技科，陈成鹏、何国华，电话：2830106。 

专题六：完善地市科技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支撑服务机构承接创新管理的工作能力，不断完善和提升市县（区）科技服务能力。

（一）专题内容

支持科技服务机构围绕我市产业创新需求，集成资源、创新机制，探索科技服务新模式，提升服务层次和水平；开展技术创新、检验检测服务、创业孵化、科技金融、创新创业大赛、科学普及等专业化科技服务。

（二）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必须是依法在阳江市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有与承担的项目相当的工作基础、行业背景和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有固定的办公场所，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2）申报单位必须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资金、协调、管理等综合能力。

（3）项目负责人属于项目申报单位或合作单位，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负责人应具有完成该项目所需的相关专业基础知识、科学研究或产业化经历及组织协调能力。

（三）联系方式

高新科，黄竞，电话： 3418428
    三、其他要求

1.研发方向大致相同、科研条件要求不高的项目（如海水养殖、农作物种植等项目），或已连续2年立项支持过的项目类型，原则上次年不再立项支持。

2.除按要求提交有申报单位的签署意见和公章的项目申报书，要附以下材料：

（1）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或单位代码证书。

（2）承诺书。
（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4）上一年相应的财务报表或财务审计报告等。

（5）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等企业研发机构要附资质证明文件。

（6）产学研项目要附合作协议。两个以上单位申报的要附合作协议书。

（7）项目负责人相关职称和学历证书、相关荣誉证书等。
